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金属”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人和持

续督导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就中信金属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委托理财目的及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盈余资金管理，在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公司尚未确定委托理财的交易对象，预计本次委托理财的

交易对象可能包括公司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及其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银国际”）及其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及其子公司。如公司本次委托

理财后续通过上述关联方进行，则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委托理财金额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并可在

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投资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

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前述投资额度。

（三）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四）委托理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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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委托理财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以3-6个月为主，单笔业务

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类委托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类收

益凭证、保本类结构性存款及银行理财产品。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境内公司由法定代表人、境外公司由

董事会成员签署有关文件。

公司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

（五）委托理财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授权的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在上

述期限及授权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委托理财交易对象

公司尚未确定委托理财交易对象，预计本次委托理财交易对象可能包括公司

关联方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信银国际及其子公司和中信证券及其子公司。如最

终委托理财交易对象为上述公司，则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690725E；成立时间：1987年4月20日；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6-30层、32-42层；法定代表人：方

合英；注册资本：4,893,479.66万元；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

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

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

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进出口；开展证券投资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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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受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953,272,200.00万元；净资产：80,736,500.00万元；资产负债率：91.53%；

2024年1-12月，营业收入：21,364,600.00万元；净利润：6,946,800.0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989,812,800.00万元；净资产：84,219,2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91.49%；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5,659,800.00万元；

净利润：5,426,700.00万元（2025年数据未经审计）。履约能力：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54年12月10日；注册地：61-65,DES VOEUX ROAD ，

CENTRAL, HONG KONG；法定代表人：沈强；注册资本：1,840,401.30万港

币；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包括财富管理、个人银行、企业银行服务以至环球市场及财资方案等；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受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截至2024年12

月31日，总资产：48,929,537.70万港币；净资产：5,636,813.10万港币；资产

负债率：88.48%；2024年1-12月，营业收入：1,058,141.10万港币；净利润：

274,172.30万港币。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55,083,589.90万港币；净

资产：5,888,095.00万港币；资产负债率：89.31%；2025年1-6月，营业收入：

588,300.60 万港币；净利润：209,366.40万港币（2025年数据未经审计）。履

约能力：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成立时间：1995年10月25日；

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法定代

表人：张佑君；注册资本：1,482,054.68万元；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第一大

股东为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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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

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

制人对其有重大影响，且关联自然人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方；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总资产：171,071,082.83万元；净资产：29,876,667.15万元；资产负债

率：82.54%；2024年1-12月，营业收入：6,378,921.57万元；净利润：2,258,945.68

万元。截至 2025年 9月30日，总资产： 202,630,957.90万元；净资产：

32,079,233.92万元；资产负债率：84.17%；2025年1-9月，营业收入：

5,581,469.62万元；净利润：2,391,561.64万元（2025年数据未经审计）。履约

能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拟与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信银国际及其子公司和中信证券及其子公司

开展的委托理财业务将按照市场公允合理价格进行，收益不低于同一类业务其他

客户的收益，收取的手续费、代理费等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收取标

准。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金融机构（含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信银国际及其子

公司和中信证券及其子公司）确定具体每项理财产品及资金运用额度并依据市场

原则签署相关协议。

五、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购买标的为保本类理财产品，主要期限以3-6个月为主，最长期限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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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2个月，风险可控。

（二）风控措施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

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公司

采取的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

权。

2、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

制理财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门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

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在

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不会对公司资金安全性及

流动性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适度、适时的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和整体收益，为

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公司为增加资金收益与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信银国际及其子公司、中信证

券及其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是基于其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等

综合因素考虑，所开展的委托理财业务将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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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信银国际及其子公司、中信证券

及其子公司形成依赖。公司将严密监控相关业务的开展，加强内部控制管理，防

范各种风险。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献文、马满福、王

猛、郭爱民已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8日，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信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中信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通过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且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投资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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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鹏飞 王晓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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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见孝 杨 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本次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委托理财目的及概述
	（二）委托理财金额
	（三）资金来源
	（四）委托理财方式
	（五）委托理财期限
	（六）委托理财交易对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五、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二）风控措施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